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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作

为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清研环境”）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对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的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3月 19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审议时关联董事汪姜维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全体独立

董事一致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基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2025 年度公司预计与关联方深圳市力合教育有限

公司、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湖北长江力合科创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总金额为 330 万元。公司 2024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20.11 万元。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25 年度，预计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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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5年

度预计

金额 

截至披

露日已

发生金

额 

2024年

度发生

金额 

1 
接受关联方

提供的服务 

深圳清华大

学研究院 

场地使

用服务 

参照市场公

允价格定价 
150.00 30.03 120.11 

2 
接受关联方

提供的服务 

湖北长江力

合科创有限

公司 

场地使

用服务 

参照市场公

允价格定价 
10.00 0.00 0.00 

3 
接受关联方

提供的服务 

深圳清华大

学研究院 

技术研

发 

参照市场公

允价格定价 
150.00 0.00 100.00 

4 
接受关联方

提供的服务 

深圳市力合

教育有限公

司 

培训费 
参照市场公

允价格定价 
20.00 0 0 

注 1：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价。 

注 2：截至披露日是指截至2025年3月21日（数据未经审计）。 

（三）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24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

发生

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接受关联

方提供的

服务 

深圳清

华大学

研究院 

场地使用

服务 
120.11 200.00 78.96% -39.95% 2024年3月27日

巨潮资讯网（htt

p://www.cninfo.c

om.cn）《关于2

024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 》 （ 公 告 编

号：2024-035） 

接受关联

方提供的

服务 

深圳清

华大学

研究院 

技术研发 100.00 200.00 100% -50% 

接受关联

方提供的

服务 

深圳市

力合教

育有限

公司 

培训费 0.00 20.00 0.00% -10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在进行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是根据

市场及双方业务需求情况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易的上限

金额进行充分的评估与测算，但实际发生额是根据市场

情况、双方业务发展、实际需求及具体执行进度等因素

确定，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以上属于正常经营行

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受双方业务发展、实

际需求及具体执行进度等因素影响，与预计金额存在一

定差异，具有其合理性，公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

易价格客观、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

东利益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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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价。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负责人：嵇世山 

开办资金：8,000万元人民币 

业务范围：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兴办高新技术企

业，为深圳服务。应用性科学研究、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企业孵化、创新投资、

企业协作、重大科技项目评估、研究生以上层次科技和管理人才培养。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技术工业村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过去十二个月内，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为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深圳市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创投”）的间接控股股

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规定的关联

关系情形。2025年1月15日力合创投控股股东深圳清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100%

股权通过无偿划转的方式由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变更至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 

履约能力分析：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是深圳市政府和清华大学于1996年12

月共建的，以企业化方式运作的事业单位。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依法存续且正

常经营，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深圳市力合教育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隋建锋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教育业、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

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经济信息咨

询；家政服务（均不含限制项目）；企业管理培训；咨询策划服务；社会经济

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村南区清华大学研究院大楼A504、A505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

32,567,417.00元，净资产为13,839,354.29元，主营业务收入为27,917,660.8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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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为-1,973,119.82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力合创投受同一方控制的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深圳市力合教育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资信良好，

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湖北长江力合科创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姝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空间服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科技中介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生物基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软件

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

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咨询策划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广告设计、代理，会议及展览服务，翻译

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市场营销策划，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

教育培训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

项目）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1号光谷软件园1.1期产业

楼A1栋1层101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

19,693,359.39元，净资产为11,611,618.44元，主营业务收入为0.00元，净利润为

1,611,618.44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湖北长江力合科创有限公司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力

合创投的控股子公司，力合创投持有湖北长江力合科创有限公司51%的股权。 

履约能力分析：湖北长江力合科创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资信良

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和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及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通过

公允、合理协商的方式确定关联交易价格，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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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预计金额，后续将在本次审议通过

的预计金额范围内，根据公司日常经营情况，待每次实际交易发生时，由交易

双方根据具体交易内容签署相关合同，交易的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按照具体合

同约定执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为深圳市政府和清华大学共建的、以企业化方式运作

的事业单位，业务范围为应用性科学研究、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企业孵化、创

新投资、企业协作、重大科技项目评估、研究生以上层次科技和管理人才培养。

公司为实现优势互补，优化资源配置，与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进行合作研发，

进行污水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和理化检验，2025 年度预计产生委托技术开发费

150万元。公司委托技术开发费的定价以预计投入成本为基础，经双方协商一致

确定，委外研发项目为公司自主研发项目的辅助性研究，未直接涉及公司核心

技术，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预计未来公司与深圳清华

大学研究院的委外研发在短时间内仍将持续。 

基于便利性因素考虑，公司与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签署协议，持续使用其

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房屋建筑物用于研发、办公，预计 2025 年场地使用服务费

为 150 万元。公司子公司清研武创环境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拟租赁湖北长江

力合科创有限公司的物业用于办公，预计 2025 年场地使用服务费为 10 万元。 

深圳市力合教育有限公司为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科技创新人才培训

业务的教育平台。公司为提高管理人员的现代化管理能力，计划选送部分管理

人员进行工商管理课程培训，2025 年度预计产生相关费用 20 万元。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进行，有利于公司

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的开展，交易金额较小，对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影响较小。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及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通过公允、合理

协商的方式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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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关审议程序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受双方业务发展、实际需求及具体执行

进度等因素影响，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具有其合理性，公司关联交易公

平、公正，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利益情

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预计与关联方2025年度进行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经营需要，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日常关联交易均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定价明

确、合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因

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该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通过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的交流，查阅关联交易的信息

披露文件、相关董事会决议，对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必要性、定价公允性进行

了核查。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履行了必要的

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要求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发展正常经营活动需要，没有

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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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徐新岳                           蔡柠檬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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